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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

宜兴市城建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债权代理

事务临时报告 

 

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宜兴市城建文旅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之“2021 年江苏省宜兴市城建文旅集

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”的债权代理人，持续密切关

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本次债券《债权代理协

议》的约定，现就发行人审计机构变更的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变更前审计机构概况 

变更前审计机构名称：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1 月 4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李尊农、乔久华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南楼 20 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2082881146K 

执业资质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

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：是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一般项目：资产评估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

工程管理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数据处理服务；区块链技术相关



软件和服务；软件开发；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；人工智能应用软件

开发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

动）许可项目：注册会计师业务；代理记账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

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（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

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。 

二、变更原因、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原因、原审计机构停止履行职责时间 

因原审计机构服务合同期限届满，根据发行人的统一安排及正常

业务开展需求，现决定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发

行人 2026-2028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 

（二）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

本次中介机构变更已通过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决策程序，

该项变更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的有关规定，不涉及触发召开债券持有人

会议事项。 

三、新任审计机构基本情况 

新任审计机构名称：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 年 11 月 4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郭澳 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万达广场商务楼 B 座 20

楼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0000831585821 

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注册会计师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

一般项目：企业管理咨询；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；财务咨

询；税务服务；业务培训（不含教育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

可的培训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执业资格：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拥有会计师事务

所执业资格。根据财政部、证监会发布的《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会计师

事务所名单(截至 2026 年 4 月 10 日)》，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在财政部、证监会备案，具备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资质。 

四、新任审计机构资信和诚信情况 

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最近一年内不存在因公司债

券业务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且尚未结案或收到行政处罚对其公司债

券业务执业资格造成障碍的情形。 

五、工作移交办理情况、新任审计机构开始履职时间 

原中介机构履职时间自公司与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协议聘期到期之日止。 

本次审计机构变更于委托审计协议书签订后生效，公司已于 2026

年 6 月 15 日和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签署了审计协议

书，后续天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将根据委托审计协议书

和审计项目的具体要求依法执业、客观公正地出具审计报告等鉴证材

料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目前相关审计工作已顺利移交。 



六、影响分析 

根据发行人发布的《宜兴市城建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审计

机构变更的公告》，本次审计机构的变更为发行人正常业务发展需要，

发行人目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，上述变更预计将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

理、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，根据《募集说

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约定出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，并就

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积

极履行债权代理人义务，切实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权益。 

  






